
新北市115年度選拔「社會教育貢獻獎」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表揚本市對社會教育具有貢獻之團體及個人，彰顯其懿德。 

(二)鼓勵本市市民及團體踴躍參與社會公益服務，擴大社會教育成果。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終身學習資源中心、新北市終身學習輔導團 

四、辦理時間： 

(一)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15年6月15日(星期一)止 

(二)評審時間：115年6月22日(星期一)起至7月10日(星期五)止 

(三)公布時間：115年7月24日(星期五)前(同時選出參加教育部辦理全國性獎項代表) 

五、表揚事蹟及對象： 

(一)表揚事蹟：凡致力推展終身教育，培養民眾終身學習態度及習慣，建構學習社會，從事

下列各類社會教育事務卓有成就之團體或個人： 

1.推廣社區教育，充實公民素養，促進公民社會之發展。 

2.推廣童軍教育，參與社會服務活動，促進社會安和樂利。 

3.推展高齡教育，充實高齡者活動內涵，創新高齡教育發展。 

4.推廣家庭教育，促進家庭和諧，發揮家庭教育功能。 

5.推動多元文化內涵，關注特定族群，提升教育優先對象之知能。 

6.推行社會特殊教育，協助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促進身心障礙者自立自強。 

7.推展環境或防災教育，宣導民眾愛護環境資源，建立資源永續利用觀念，提升國民

生活品質。 



8.捐資獎助終身學習及社教活動推廣，成立社教機構或充實其設施。 

9.獎助終身學習活動推廣及社會教育專業人才培養或社會教育學術研究。 

10.推行文史或語文教育，於文史或語文之推廣、利用、研究、創作、編纂或出版卓有

貢獻者。 

11.其他積極推廣品德教育、大眾科技教育、消費者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

平等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社會藝術教育及交通安全教育等卓有貢獻者。 

(二)為獎勵對新北市社會教育具有卓越貢獻之團體或個人，特頒給社會教育貢獻獎，其獎

項類別如下： 

1.終身奉獻獎：設籍本市並長期致力社會教育、終身學習之推動，足為社會典範之個

人。 

2.團體獎：立案於本市並促進本市社會教育資源整合、推廣、交流，具有前項各款事

蹟之一，且貢獻卓著之團體、法人或企業。 

3.個人獎：辦理本市社會教育活動、從事社會教育學術研究或投入社會教育行政規劃

等，具有前項各款事蹟之一，且貢獻卓著之個人。 

六、推薦程序、期限及限制： 

(一)推展社會教育具卓越貢獻之團體或個人，應切實填妥書面申請表件並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近五年重要事蹟)，相關程序如下： 

1.由推薦單位(教育局)主動推薦。 

2.下列參選者得向推薦單位申請推薦： 

(1)團體：逕向推薦單位(教育局)申請。 

(2)個人：由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有案之團體、法人審查完成後向推薦單位

申請。 

(二)推薦文件(紙本1份，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1份)應於115年6月15日(星期一)前送(寄)達承

辦單位本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36號終身學習資源中心收，



電話：02-22127008），逾期或資料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三)具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選或重複參選： 

1.曾獲終身奉獻獎者，不得再參選同一獎項及個人獎。 

2.曾獲團體獎及個人獎者，自獲表揚年度之次年起五年內不得參選同一獎項。 

3.同一推薦事蹟於同一年度，應擇一獎項類別投件，不得重複參選。 

七、評審方式： 

(一)由教育局邀請專家、學者、有關機關代表及社會公正團體（人士）5至7人(奇數)組成評

審小組，並作成決議，其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二)評審小組各成員之迴避，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前款評審小組各成員對於評審經過及結果應予保密。 

(四)各獎項之受推薦者經評審皆未達獎勵規定時，得由評審會議經二分之一以上評審出席

及出席評審四分之三以上決議從缺。 

八、表揚方式及名額： 

  (一)以榮譽表彰為主，並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並比照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

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及其附表第28項、「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

員平時獎懲基準」辦理，分為： 

1.終身奉獻獎：頒發獎座1座；若為本市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教職員，核予記功1次。 

2.個人獎：頒發獎座1座；若為本市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教職員，核予嘉獎2次。 

3.團體獎：頒發獎座1座；若為本市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其教職員主辦人員1人嘉獎

2次，餘有功人員5人嘉獎1次。 

4.終身奉獻獎及個人獎，每人每次僅得擇一項參加。 

5.公立學校校長敘獎部分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協助辦理。 

(二)本市「社會教育貢獻獎」表揚大會由教育局辦理，頒獎時間另行通知。 



(三)表揚名額：終身奉獻獎1-2名，其餘獎項依115年度推薦數，由評審小組決議擇優表揚，

接受表揚之團體及個人，將列為推薦「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名單，通過教育部評審獲

獎時，將由教育部另行辦理表揚活動。 

九、注意事項： 

(一)本市各機關、學校、社教機構及依法立案之民間團體，均得本於職權，主動推薦推展

社會教育貢獻獎人選或團體，惟須依推薦程序辦理。 

(二)推薦社會教育貢獻獎，應本審慎客觀原則，深入評析後，擇優推薦1名為原則。推薦2個

以上團體或個人者，應依優先順序排列。 

(三)推薦社會教育貢獻獎之事蹟，應力求普及，深入廣泛，藉以表揚、積極鼓勵基層推展

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和個人，並擴大宣導全面推展社會教育活動之功效。 

(四)經推薦或獲獎之個人、團體或其負責人，經證實參選之具體事蹟不實，或違反相關法

令規定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各該主管機關認定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推薦或獲獎資格並追

繳其受領之獎座。 

(五)推薦資料表請確實依下列規定填寫，以利彙整及評審： 

1.推薦終身奉獻獎請填表(一)、團體獎請填表(二)，個人獎請填表(三)，推薦表件電

子檔案為可編輯文字檔。 

2.相片檔案：以提供個人/團體參選事蹟之相關服務及活動照片為主，相片電子檔名

為重要文字說明，清晰度高(解析度350dpi以上之 JPG或 TIF檔)，儘量提供大圖片

為佳，個人獎項參選者：請提供「近半年正面個人生活照」檔案1張、「參與活動照

片」檔案6張；團體獎項參選者：請提供「團體或活動照片」檔案6張、團體標章

ai圖檔1份。 

3.佐證資料：指對應參選資料表之個人簡歷/團體簡介、卓越事蹟之相關資料，以近5

年重要事蹟為主，格式不限，內容請擇要精簡，以15頁（30面）為限，請加製封面、

目錄及頁碼；惟無須裝訂或加裝透明膠片，用迴紋針或長尾夾固定即可。 



4.電子檔提供方式：可透過雲端硬碟、光碟、隨身碟等(較不建議電郵，易因檔案過

大無法順利傳送及收到)。 

5.團體獎請檢附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及前一年度收支或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

查函影本(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免附)；個人獎及終身奉獻獎部分，請檢附個人身份證

明文件影本。 

6.「申請推薦單位」欄，請推薦之單位填寫，其中具體推薦理由部分，請以150字為

限，簡要說明被推薦者之顯著事蹟及貢獻。 

7.初審機關欄位部分，請各推薦單位及受推薦單位勿填寫或修正。 

8.除資料表及附件外，請務必檢附社會教育貢獻獎承諾書及被推薦同意書，並請受推

薦者及受推薦團體依表單指示簽名蓋章。 

(六)推薦表及申請推薦繳交之證明書及文件相關資料，不予退還。 

(七)當選者如有資料不實，經查屬實，撤銷其資格及相關敘獎，領受之獎座併予追回，並

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 經費來源：由本市終身學習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